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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产业政策和

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公司”）

拟分别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中国船舶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信达”）、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

平国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军民融合

海洋防务（大连）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连防务投资”）、国

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

金”）及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投资”）发行普通股和可转

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具体

情况如下： 

1、拟向中国华融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船柴”）13.19%股权。 

2、拟向大连防务投资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国船柴 14.05%股权、武汉

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船机”）13.21%股权、河南柴油机重工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柴重工”）13.03%股权。 

3、拟向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武汉船机

5.90%股权、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瀚动力”）4.80%

股权、武汉长海电力推进和化学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海电推”）5.18%

股权、河柴重工 8.27%股权。 

4、拟向中银投资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武汉船机 3.69%股权、广瀚动力

3.00%股权、长海电推 3.24%股权、河柴重工 5.17%股权。 

5、拟向中国信达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陕柴重工”）22.41%股权和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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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38.80%股权，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陕柴重工 5.83%股权和重

齿公司 9.64%股权。 

6、拟向太平国发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陕柴重工的 5.86%股权，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陕柴重工 1.20%股权。 

7、拟向中船重工集团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国船柴 3.24%股权、武汉

船机 6.15%股权。 

8、拟向中国重工发行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国船柴 17.35%股权、武汉船机

15.99%股权。 

根据《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

相关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重

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

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 12 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

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1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中国

动力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属于“汽车、钢铁、

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

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广瀚动力、长海电推、中国船柴、武汉船机、河柴重

工、陕柴重工和重齿公司的部分少数股权。标的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汽车、舰船

动力装备的研发、制造、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业务，属于汽车和船舶制造业。 

经核查，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均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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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

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广瀚动力、长海电推、中国船柴、武汉船机、河柴重工、

陕柴重工和重齿公司均为汽车、舰船高端动力装备的研发、制造、系统集成、销

售及服务业务，与上市公司同属于船舶制造业。因此，本次交易属于同行业并购。 

本次交易后的最终股权结构将根据最终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确定。预计本次交

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会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

司控制权变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包括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及

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因此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独立财务顾

问认为：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

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四）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